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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7年 6月 2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委员会主

席的信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第 36 段，谨此转递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关于它为有效执行该决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见附件)。 

 

常驻代表 

大使 

拉纳·努赛贝(签名) 

  

http://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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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月 2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委员会主

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决议情况的报告 

 本报告介绍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朝鲜)的第 2321(2016)号决议而采取措施的情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管机构按照所有有关机构的职权范围向其分发了安全

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的各项现有措施。

主管机构已要求它们充分执行该决议的各项规定，并提供资料说明为确保合规

就违法行为采取了哪些措施。有关措施的案例包括： 

 1. 关于军火和相关物资的禁运措施 

  第 4 和 7 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制定有严格的出口管制制度，并辅之以具体规定不

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方法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所有有关实

体充分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清

单所列任何商品。 

 2.  与核武器计划、弹道导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物项、材料、设备、

货物和技术的措施 

  第 37 段 

 为了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和其

他有关决议，并防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直接和间接提供、销

售或转让物项、材料、货物和技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采取了多项措

施，并在地方一级建立了管制，以防止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

工具的扩散。特别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管制了相关物项。案例包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颁布了一些法律，以规范货物进口、出口或通过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管制。这其中包括经修正的关于受监测进口和出口

货物的联邦第 13(2007)号法；经修订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化学武器的第 40(2006)号联邦法；和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第

6(2009)号联邦法。该法律包含了管制和监测颁发许可证、流通、使用

和控制这些材料的进程以及对违反行为实施具有威慑力的严格惩罚的

规定。 

 根据第 299/3(2009)号决定，部长理事会建立了一个负责管制战略商品

的国家委员会，称为须受进出口管制的货物和材料委员会。委员会与

相关的国际和地方行为者开展合作，以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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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成立于 2010 年，包括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军事、

健康和环境机构的代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重点是加强立法框架，以

确保生物安全。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授予私营机构和实体以执行检查、

控制和检疫措施和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力，以期确保遵守各项国际要求。 

 3.  检查和运输 

  第 8、9、13、20 至 23、38 和 40 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加紧努力，特别是在检查不得供应、出售、转让

或出口的物项方面。所有相关政府机构已发出通知，指示其附属部门

采取必要措施，在机场、港口和自由贸易区对来自或运往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的货物进行检查。案例包括： 

 联邦陆地和海上运输局向船东、船舶管理公司、运营商、代理人、港

口和联邦海关当局发布一份通告，要求执行并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 

 民航总局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所有地方民航部门发布一项通知，要求

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 

 联邦海关管理局向所有当地海关当局发出通知，要求根据安全理事会

第 2321(2016)号决议执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制裁，并

强调必须检查从该国进口或向该国出口的货物。 

 2014 年，联邦核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核材料、与核有关的物品及与核有

关的两用物品的进出口管制条例 FANR-REG-09。该条例第 4.4 条规定，

不得在违反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批准的国际协定

的情况下，转移与扩散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任何受管制物品。

2017 年 2 月 22 日联邦核管理局没有收到任何核材料、核相关物品或核

相关军民两用物项进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运输申请，无论是物

质或非物质性的，由国际核出口管制制度，核供应国集团准则，或国际

原子能机构 INFCIRC/254 号情况通报的第一或第二部分所监管。因此，

联邦核管理局没有记录任何来自或运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受

管制物品。 

 4.  禁止煤、铁、黄金和其他矿物和金属－禁止进口雕像－奢侈品禁运 

  第 5、26、28 段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和第 29 段 

 与联邦海关管理局合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部将安全理事会决议

分发给所有附属部门。经济部已指示地方海关当局执行和遵守该决议

各项规定。 

 所有其他政府有关机构已将安全理事会决议分发给其附属部门，并指

示它们采取必要措施执行该决议。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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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金融措施 

  第 32 和 33 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 2016年 12月 4日发布第 354/2016号通告，

其中要求在该国经营的所有银行、货币兑换设施、金融和金融投资公司，

查明和冻结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附件一和附件二所载旅行

禁令/资产冻结名单的个人和实体所使用或代表其所作账户、存款、投

资、信贷、保险箱和资金转移。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运营的所有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证实，截至编写本报告时，他们的记录没有以列入这

些名单的个人和实体的名义所开任何账户、存款、投资、信贷、保险

箱或资金转账。在该国经营的各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还须按要求参

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网站，定期更新其记录。 

 6.  旅行禁令 

  第 3、15 和 25 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政部和主管当局承诺采取行动打击在安全理事会

决议中所列个人，并执行对其旅行禁令，这其中包括代表他们或按他

们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员、政府

官员和武装部队成员，如果有信息表明他们与核或弹道导弹计划有关

联。 

 7. 扩散网 

  第 30 至 35 段 

 为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充分遵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管当局，例如

中央银行和安保部门，已加紧协调工作，以搜索和调查任何以隶属于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名义行事的个人。 

 8.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驻外使馆/领事馆 

  第 14、16、17、18 和 31 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证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没有外交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代表。 

 9.  禁止专门教学和培训和暂停科学和技术合作 

  第 10 和 11 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可能有助于该国扩散

敏感核活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研发等专门领域，没有任何科学或技术合

作，这其中包括高级物理学、高级计算机模拟和相关计算机科学、地理

空间导航、核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航天工程及相关学科的教学或培训。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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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报告说，该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可

能有助于该国核活动或导致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扩散或开发的专门教学

和培训领域中没有任何合作或联合活动。 

 


